附件3：
浙江省省树省花摄影作品大赛方案
一、活动宗旨

党的十七大提出，要建设生态文明。林业是人与自然和谐的重要纽带，是生态建设的主体，在生态文明建设中肩负着重要使命。评选省树省花，是普及森林与花卉知识，丰富生态文明内涵，提高建设生态文明意识和自觉性的有力举措。通过摄影艺术真实记录我省生态建设中森林、树木、花卉和谐的旋律和无限的魅力，让更多的人关注森林。浙江省关注森林执行委员会与浙江省摄影家协会联合举办浙江省省树省花摄影作品大赛。

二、大赛时间

2008年4月25日至2008年7月 31日止。2008年10月评奖并颁奖（届时举办影展）。

三、奖项设置

大赛设金奖1名，奖金5000元；银奖3名，奖金2000元；铜奖5名，奖金1000元；优胜奖100名，奖金200元。所有获奖作者同时颁发获奖证书。

四、参赛对象

省内外专业摄影师、业余爱好摄影者均可参加本次比赛。参赛者不限性别、年龄、职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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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作品范围和要求

1、凡在浙江省内拍摄的各种树、花均为参赛内容。

2、作品形式风格不限。彩色、黑白、胶片、数码均可，数量不限，作品一律制作成7—10英寸照片，宽幅照片长边不超过12英寸，勿装裱。组照每组不超过6张（以胶带按顺序相连）。

3、参赛作品必须是原创作品，改变原始影像的作品谢绝参加。

4、所有作品均需在背面填写标题、作者姓名、地址、邮政编码和联系电话。

六、比赛规则

1、所有获得入选奖以上的作品，活动组织单位有权将其用于相关活动宣传以及公益宣传等非商业性活动，不涉及作者版权，不另付稿酬。

2、所有入选作品如涉及著作权、肖像权、名誉权或其他合法权利的纠纷，均由作者本人负责。

3、本次所有参赛作品不退稿。获奖作品需提交底片或数码文件（20兆）。不提供者视为放弃获奖资格。

4、本次比赛的最终解释权归属浙江省花卉协会。

七、作品邮寄地址

来稿请寄：浙江省花卉协会

地址：杭州市凯旋路226号  邮编：310020 

  联系电话：0571-86965931
